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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法
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自1999年起，全港物業單位均按全年應課差餉租值5%的
劃一百分率徵收差餉。差餉繳納人須每季向差餉物業估價署 (“差
估署 ”)繳交差餉。由於物業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反映單位的租金
價值，現行制度向應課差餉租值較高的物業單位在實額上徵收較

多差餉的做法，某程度上符合 “能者多付 ”原則。為進一步落實 “能
者多付 ”原則和增加收入，財政司司長在2022-2023年度《財政預
算案演辭》中宣布，在現行差餉制度引入累進差餉元素，對應課

差餉租值較高的住宅物業單位採用較高的差餉徵收百分率。其

後，財政司司長在2024-2025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政
府將由 2024-2025年度第四季起實施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 (“擬
議累進差餉制度 ”)，作為全面財政整合計劃的其中一環，以期在
數年內讓政府回復收支平衡。  

 
累進差餉制度  
 
3. 政府當局引入的擬議累進差餉制度包含以下主要元素：  
 

(a) 涵蓋的住宅物業單位：擬議累進差餉制度只適用於
差估署署長 (“署長 ”)在顧及整體情況 (包括政府批地
書、佔用許可證、公契或建築圖則 )後信納是完全或
主要用作 (或擬完全或主要用作 )住宅用途的物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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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至於由一個或多於一個泊車位組成的物業單位，

如署長根據上述準則信納該泊車位是由完全或主要

用作住宅用途的物業單位擁有人或佔用人所使用或

擬供其使用 (包括由任何其他人在該擁有人或佔用
人授權下所使用 )，且並不在任何期間內供公眾租
用，該物業單位也涵蓋在住宅物業單位的範圍內。

一般而言，為商業活動或社會服務的目的而佔用的

物業單位，不會視為用作住宅用途的物業單位。這些

物業單位 (例如酒店、賓館、幼兒中心、兒童院、託
兒所、安老院、孤兒院、殘疾人士院舍、青年宿舍及

度假營 )屬非住宅物業單位，並不在擬議累進差餉制
度的涵蓋範圍內；  

 
(b) 以累進方式徵收差餉：對超出指定應課差餉租值範

圍的住宅物業單位採用較高的差餉徵收百分率，應

課差餉租值處於最低應課差餉租值範圍內的住宅物

業單位將不受較高的差餉徵收百分率影響；及  
 

(c) 按邊際稅率徵收累進差餉：只對超出指定應課差餉
租值範圍的部分，採用較高的差餉徵收百分率。這安

排令受影響住宅物業單位的差餉額升幅較為溫和，

同時不會損害 “能者多付 ”原則。  

 
4. 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階梯和截至2024年4月1日受影響住
宅物業單位的百分比，以及無須按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繳納差餉的

住宅物業單位類別，分別載於附錄1及附錄2。  
 
 
《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  
 
5. 《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條例草案》”)於2024年
5月31日在憲報刊登，並於2024年6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
以實施上文第3及4段所述的累進差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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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  
 
6. 內務委員會在 2024年 6月 14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法案委
員會，以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3。
法案委員會由劉國勳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3次會議。
法案委員會亦曾邀請公眾提交書面意見。 1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

意見的個別人士/團體名單載於附錄4。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綜述於下文各段如下：  
 

(a) 引入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理據及時間 (第8至14段 )；  
 

(b) “能者多付 ”原則 (第15段 )；  
 
(c) 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豁除範圍 (第16至23段 )；以及  
 
(d) 評定應課差餉租值 (第24至27段 )。  

 
引入累進差餉制度的理據及時間  
 
8.  部分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引入擬議累進差餉制度，以更能
體現 “能者多付 ”原則。這些委員認為，住宅物業單位的應課差餉
租值很大程度反映單位擁有人/佔用人的收入水平或經濟狀況，

而政府將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門檻定在應課差餉租值為 55萬元
以上 (相當於按月應課差餉租值高於45,833元 )的住宅物業單位，
屬合理水平。截至 2024年 4月 1日的受影響住宅物業單位約為
42  000個，只佔所有私人住宅物業單位約1.9%，影響實屬輕微。
這些委員亦認為，實施擬議累進差餉制度能為政府帶來每年約

8億 2000萬元的額外收入，而相關的經常性開支則為每年約
600萬元， 2成本不算高昂，值得推行。  
 

                                              
1 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閱意見書及政府當局的綜合書面回應。  
 
2 主要用於開設 8 個常額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以處理實施累進差餉制
度所新增的工作，包括處理相關差餉估值和反對個案、帳目發單、查詢

和投訴等工作。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mmittees/bills-committee.html?2024&bc06#papers-and-reports&cat=d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06/papers/bc06cb1-919-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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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另一些委員則指出，政府當局在2023年10月調整住宅物
業需求管理措施，包括將額外印花稅的適用年期由 3年縮短至
2年、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的稅率減半，以及為外來人才
置業印花稅實施 “先免後徵 ”安排。政府在2024年2月 28日起撤銷

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 (即所有住宅物業交易無須再繳付額

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 )(俗稱 “撤辣 ”)。這些措施

減輕了市民及外來人才在港置業的起始成本，並帶動住宅物業市

場的交易活動回升，當局在這時候推出擬議累進差餉制度，似乎

與 “撤辣 ”及加強香港經濟復蘇動力等方向背道而馳。個別委員亦

關注到︰  
 

(a) 政府當局推出擬議累進差餉制度似乎過於倉卒； 

 

(b) 香港一直奉行簡單低稅制，實施累進差餉制度或會
對住宅物業市場、發展商競投土地意欲、投資環境、

投資者的觀感，以至香港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等，造

成長遠的不良影響，似乎不值得為每年增加只約8億
2000萬元的額外政府收入而實施累進差餉制度； 

 

(c) 若所有或大部分的稅務措施均按 “能者多付 ”原則施
行，或對 “能者 ”並不公平； 

 

(d) 雖然現時有部分稅項 (例如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 )
是以累進方式徵收，但該等稅項均以收入為計算基

礎，而差餉則是以資本價值計算，因此引入擬議累進

差餉制度對受影響單位擁有人/佔用人的影響，概念

上與其他的累進稅的影響不同；及 

 
(e) 應課差餉租值只是略高於 55萬元的住宅物業單位，

並不一定是 “豪宅 ”；部分單位或屬自住性質，單位擁

有人 /佔用人可能是退休人士或長者，沒有工作及 /

或租金收入。以累進方式徵收差餉，將會增加這些人

士的財政負擔，當局應小心評估有關影響，包括統計

受影響單位的擁有人 /佔用人的年齡，以及有多少個

受影響單位是自住或出租。  
 
10. 政府當局表示，自財政司司長兩年前於 2022-2023年度
《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佈建議以來，公眾及相關持份者有足夠

時間就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發表意見。政府亦曾在 2022年4月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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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徵詢財經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該建議。現時

引入的累進差餉制度是全面財政整合計劃的其中一環，以期在數

年內讓政府回復收支平衡，並為庫房提供更穩定的收入來源，這

對維持香港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非常重要。在設計該制度時，當

局已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住宅物業差餉繳納人的負擔能力、應課

差餉租值所反映的市場租金水平丶受影響繳納人數目及需要多

繳的差餉金額、估算可增加的差餉收入，以及須維持簡單差餉制

度等因素，並作出適當的平衡，希望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亦

盡量減少受影響的住宅物業單位及人士，以免影響經濟復蘇和市

民的生活，同時維持簡單低稅制的競爭優勢。相對新加坡的累進

差餉制度有8個階梯，現時為香港引入的擬議累進差餉制度只有
3個階梯，不會令整個差餉制度變得太複雜；事實上，香港現行
的部分其他稅項，亦是以累進方式徵收。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發布的《2024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上
升兩位至全球第5位；在 “稅務政策 ”範疇方面，則位列全球第2名。
可見香港的稅務政策十分具備競爭力。  
 

11. 政府當局強調，累進差餉制度只適用於完全或主要用作

(或擬完全或主要用作 )住宅用途的物業單位，並且只對超過指定
應課差餉租值的住宅物業單位採用較高的差餉徵收百分率，同時

按邊際稅率徵收累進差餉。這安排令受影響住宅物業單位的差餉

額升幅較為溫和，同時不會損害 “能者多付 ”原則。以略高於門檻
的每月租值 6萬元 (即應課差餉租值為 72萬元 )的住宅物業單位為
例，每年須額外繳納的差餉為5,100元，僅為其全年應課差餉租值
的0.7%；對租金回報率的影響亦很輕微。由於差估署的資料庫只
備存差餉繳納人的名稱及聯絡資料，而差餉繳納人可以是業主、

佔用人或其代理人，該署並沒有資料顯示差餉繳納人的確實身

分、年齡，或有多少受影響單位是自住或出租等。  
 
12. 法案委員會請政府當局澄清擬議累進差餉制度是否屬

一次性措施；如否，則當局會否定期進行檢討，視乎當時的政府

財政狀況及 /或樓市情況，適時作出調整。因應地產發展商及公眾
對當局日後或會繼續增加累進差餉制度的階梯及 /或徵收百分率
的關注，政府當局應清楚說明檢討累進差餉制度時所考慮的原

則。  
 
13. 政府當局表示，影響樓市的因素有很多，稅務措施 (包括
差餉 )只是其中一項。實施稅務措施通常不會設定期限或 “日落條
款 ”。當局在每年製備財政預算案時，都會檢視稅務措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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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整體經濟環境、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稅

制或稅率是否有調整空間等，並會聽取公眾及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若日後有需要調整累進差餉制度，包括任何對差餉徵收百分

率的修訂，均須獲得立法會的批准。  
 
14. 政府當局強調，考慮到香港經濟復蘇力度尚待加強，以

及企業和市民的負擔，現時的財政整合計劃的重點，是透過加強

管控開支增長速度以節流，但也以務實態度增加部分收入，力求

數年內讓政府回復收支平衡。至於增加公共財政收入，關鍵在於

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目標是把 “個餅 ”做大，讓經濟增長更快、
更具韌性、更多元，收入才能更多，以支持社會建設和民生需要。

增加稅收只是財政整合計劃的多項措施之一，只會在有需時及經

過非常審慎考慮的情況下才會施行。  
 
“能者多付 ”原則  
 
15. 現時香港實施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標準稅率兩級

制，入息淨額超過500萬元的納稅人，其首500萬元的入息淨額以
15%計算，超過500萬元部分才以稅率16%計算。擬議累進差餉制
度的門檻則定在應課差餉租值55萬元以上的住宅物業單位。部分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在考慮 “能者多付 ”原則或界定何謂 “能者 ”的
門檻時，似乎標準不一。政府當局表示，差餉制度與其他稅項 (包
括薪俸稅和個人入息稅 )，各有不同的考慮因素，不宜作直接比
較。  
 
累進差餉制度的豁除範圍  
 
非住宅物業  
 
16. 法案委員會曾詢問，為何非住宅物業沒有納入累進差餉

制度。政府當局解釋，由於非住宅物業的業務性質各有不同，在

業務運作方面也有不同要求，要這類物業以累進方式繳交差餉會

出現不合理的情況。舉例來說，某些行業 (例如工業或酒店業 )因
其業務性質而需要較大的樓面運作空間，自然要在應課差餉租值

較高的物業經營業務。反觀一些實體資產較少但邊際利潤較高的

行業 (例如金融服務業 )，可能只需要較小的運作空間。如按累進
差餉百分率向前者徵收差餉，它們的財政負擔將會比其他行業

高，既不利於維持具競爭力的營商環境，亦不符合 “能者多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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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現時一些與香港制度相似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例如新加坡，

其累進差餉制度亦不包括非住宅物業。  
 
擬議新增附表第2(b)(iv)條指明的宿舍  
 
17.  法案委員會察悉，《差餉條例》擬議新增的附表第 2(b)(iv)
條指明一些宿舍單位豁除於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 3其

中一個考慮因素是該類住宅物業單位內相當大部分的住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予佔用該宿舍的不同住户所
共用。鑒於宿舍設計各有不同，而未來新建的宿舍未必會有相當

大部分的住户設施屬共用設施，委員詢問當局為何以宿舍的共用

設施作為考量因素之一，以及如何評定一個宿舍有 “相當大部分 ”
的住户設施屬共用設施。  
 
18.  政府當局解釋，某些住宅處所或會因其實際環境及佔用
模式 (包括有相當部分住户設施為供不同住户共用的宿舍 )而令
整個處所作為單一物業單位評估。此外，根據《差餉條例》

第 10 條，署長在考慮某個物業單位的價值是否受任何其他物業
單位的價值所影響，以及該等物業單位在使用上是否屬相關者等

因素後，有權酌情決定將兩個或以上的住宅物業單位作為單一物

業單位一併估價。這兩類以單一物業單位方式評估的物業單位可

包括大學的學生宿舍、公立醫院的員工宿舍，以及宗教機構轄下

的宿舍。按 “能者多付 ”原則向這類住宅物業單位徵收差餉，並非
實施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原意，因此，現時把這類由《條例草案》

擬議新增附表 2(b)(iv)條所指的有關機構所提供的宿舍物業單位

豁除於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以免這些物業單位須繳納

較高額的差餉。署長會考慮《差餉條例》的規定、《條例草案》

的指明文書 (包括政府批地書、公契、佔用許可證或建築圖則 )及
單位的實際狀況等，檢視宿舍設施的佔用模式及性質，以釐定相

關物業單位是否符合《條例草案》所指的宿舍單位，即物業內有

“相當大部分 ”的住户設施是設計予佔用該宿舍的不同用户所共

                                              
3 包括 (a)由註冊非牟利學校提供，且位於學校註冊證明書指明處所內的
宿舍，以及《教育條例》 (第 279章 )第 2條所列專上院校提供的宿舍，而
物業單位內相當大部份住戶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予
共用；(b)由醫院管理局和香港中醫醫院提供的宿舍，且物業單位內相當
大部份住戶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予共用；以及 (c)由宗
教機構 (在《條例草案》內界定為擁有或佔用完全或主要供公眾作宗教
崇拜之用的物業單位的機構 )提供的宿舍，且物業單位內相當大部份住
戶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予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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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19. 政府當局表示，若由大學、公立醫院或宗教機構提供的

宿舍為個別住宅單位而沒有共用住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及衞生

設施），則署長會將該等住宅單位每個獨立分開評估。如個別物

業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超出 55 萬元，便須以擬議累進方式徵收
差餉。  
 
非牟利慈善團體提供的宿舍  
 
20. 法案委員會曾詢問，《稅務條例》(第112章 )第88條 (對慈
善團體的豁免 )所界定的非牟利慈善團體提供的宿舍是否亦可獲
豁除於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若否，則當局會否考慮設

立機制，讓這類團體可向差估署申請豁免。  
 
21. 政府當局解釋，為商業活動或社會服務的目的而佔用的

物業單位，一般不會視為用作住宅用途的物業單位。這些物業單

位(例如酒店、賓館、幼兒中心、兒童院、託兒所、安老院、孤兒

院、殘疾人士院舍、青年宿舍及度假營)屬非住宅物業單位，並

不在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內。至於按《稅務條例》第88條界
定為非牟利慈善團體的宿舍是否屬住宅物業，以及是否按累進方

式徵收差餉，需視乎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而定。概括而言，若有

關物業單位是用作提供社會服務，一般不會被視為住宅物業，因

而不會受到累進差餉制度的影響；若有關宿舍歸類為住宅物業，

則亦要視乎是否以整個宿舍作為單一物業單位，還是按宿舍內個

別單位獨立評定差餉，以及應課差餉租值是否超出55萬元，以決
定是否以累進方式徵收差餉。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內有

關豁免的條文是政府經過深思熟慮後制定的，以清楚界定豁除的

範圍。目前的豁免名單合適，亦避免這些物業單位須繳納較高額

的差餉。如將來有需要修訂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政府會再

次諮詢立法會，並透過修訂法例的方式修訂豁免名單。  
 
服務式住宅  
 
22.  考慮到服務式住宅與非歸類為住宅物業的酒店、賓館及
青年宿舍的性質相近，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可考慮將服務式

住宅物業單位豁除於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涵蓋範圍。當局解釋，

服務式住宅通常是一楝大廈內的不同住宅單位獨立出租，並提供

一些服務。這類住宅物業單位一般通常沒有相當大部分的共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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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性質與一般住宅物業單位分
別不大。視乎具體情況，署長一般會就每個服務式住宅單位獨立

進行評估；若每個服務式住宅物業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

55萬元，就不會以擬議累進方式徵收差餉。  
 
大坑西邨租住房屋  
 
23. 法案委員會察悉，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提供

的租住公屋、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提供的大坑西邨租住房屋，

以及公營房屋計劃下稱為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的物業單位，將

無須按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繳納差餉，因為這些物業單位旨在為低

收入家庭或目標群組提供可負擔居所。鑒於大坑西邨租住房屋的

大部分租户已遷出，委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仍將該等租住房屋納

入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豁除範圍。政府當局解釋，雖然大坑西邨

即將重建，現時邨內仍有少數租户。若大坑西邨在原址重建後仍

由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提供租住房屋，則有關擬議累進差餉制

度的豁免仍然適用；若屬出售單位，而有關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

又超過55萬元，則會以擬議累進方式徵收差餉。  
 
評定應課差餉租值  
 
24.  法案委員會請政府當局澄清，若兩個原本獨立的住宅物
業單位打通成為一個單位，如何評定其應課差餉租值。由於一些

住宅物業是分間成多個單位 (俗稱 “劏房 ”)出租，租金收入大幅高
於以一整個單位出租，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針對這類有劏房的

住宅物業單位徵收更多的差餉。  
 
25.  政府當局表示︰  
 

(a) 根據《差餉條例》，差餉是一項就使用物業而徵收的
稅項。署長會按物業單位的實際狀況和佔用模式等

因素，並會考慮任何有關的指明文書等，評定其應課

差餉租值；  
 

(b) 視乎具體情況，若兩個住宅物業單位因結構改動而
打通合併成為一個單位，一般可作為單一物業單位

佔用及使用，因此須以單一物業單位評定差餉；及  
 

(c) 若一個住宅物業單位分間成多個劏房，則仍是以單
一物業單位進行評估，而不是按每個劏房作獨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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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然而，就整個物業單位評定應課差餉租值時，署

長會考慮可能影響租值的因素，包括單位內存在劏

房這因素，並作出適當調算。  
 
26. 若兩個或以上的物業單位根據現行《差餉條例》第 10條
作為單一物業單位估價時，物業單位的擁有人或佔用人，可按

第 21(5)條向署長申請將適用於各獨立物業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
分攤。委員詢問，若相關擁有人或佔用人對分攤的應課差餉租值

有異議，將如何處理。  
 
27. 政府當局表示，署長在接獲按《差餉條例》第21(5)條所
提出的申請後，可根據第 21(6)條將應課差餉租值分攤供參考之
用。有關由擁有人或佔用人須繳交物業單位所評定的差餉的法律

責任仍繼續適用。若單位的相關擁有人或佔用人之間有爭議，署

長可按第 21(4)(b)條，要求相關擁有人或佔用人自行調定各自負
擔的差餉份額。  
 
《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事宜  

 
28.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曾就下列事宜請政府當局澄清︰ 4 
 

(a) 住宅用途的定義；  
 

(b) 署長如何在顧及相關情況後，裁定某物業單位主要
用作住宅用途；  

 
(c) 可否對署長就某物業單位是否住宅物業單位作出的

裁定或決定提出反對或上訴；及  
 

(d) 《差餉條例》擬議新增的附表第3(b)(ii)條的用意是否
指按其性質並非供公眾租用的泊車位會被視作為住

宅物業單位。  
 

29.  政府當局對上述問題分別作出的回應概述如下：  
 

(a) 差估署會按佔用許可證的用途、物業的佔用模式、性
質、其他有關的指明文書，包括公契去區分住宅物業

                                              
4 詳情請參閱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 2024年 6月 21日的函件作出的書面
回應。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06/papers/bc0620240625cb1-86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06/papers/bc0620240628cb1-89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c/bc06/papers/bc0620240628cb1-89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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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住宅物業。 “住宅用途 ”的通用意義已適用於解
釋大部分情況。政府認為無須在《條例草案》內加入

“住宅用途 ”的定義；  
 
(b) 差估署會顧及整體情況，包括有關的指明文書如政

府批地書、公契、佔用許可證及建築圖則後，可就物

業單位的佔用模式和性質去界定是否屬於住宅物業

單位。如物業單位屬混合用途，差估署會考慮其主要

用途是否完全或主要用作 (或擬完全或主要用作 )住
宅用途；  

 
(c) 若物業單位的佔用模式、性質或實際狀況或佈局上

有所改變，差餉繳納人可提交有關資料要求差估署

檢視物業單位的分類。差估署會視察現場情況，在顧

及物業單位申報的用途、有關文書 (例如公契 )，以及
其他有關狀況，檢視物業單位的佔用模式和性質。差

估署會決定物業單位的分類為住宅或非住宅。差餉

繳納人如不滿檢視結果，可以提出反對並提供進一

步支持理據，差估署會按既定程序覆核決定。這套現

行機制於過去數年行之有效；及  
 

(d) 政府的政策原意是住宅物業單位的擁有人、佔用人
或其真正賓客、訪客或應邀人士所使用或擬使用的

泊車位，應被視為住宅物業。若干政府批地書及 /或
公契載有條款規定使用泊車位的人士。在考慮到實

際運作情況後，政府當局認為現時的表述已能準確

反映政策原意。  
 
 
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  
 
30. 政府當局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

亦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31. 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且對於在

2024年 10 月 23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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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內務委員會  
 
32. 法案委員會已於 2024 年 7 月 12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
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4年10月3日



 

 

附錄1 
 

擬議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階梯及  
截至2024年4月1日受影響住宅物業單位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摘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2024年5月就《2024年差餉 (修
訂 )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4段。 ] 

 
 

住宅物業單位的 

全年應課差餉租值 

(按月應課差餉租值) 

新差餉徵收百分率 佔所有私人住宅 

物業單位的 

百分比 

(有關物業單位 

數目) 

55萬元或以下  
(45,833元或以下 ) 

5% 
(維持不變 ) 

約98% 
(約216萬個物業  

單位 ) 
 

55萬元以上至  
80萬元  

(約45,833元至  
66,667元 ) 

首55萬元 : 5% 
其後的25萬元 : 8% 

約1.1% 
(約24 000個物業  

單位 ) 

80萬元以上  
(66,667元以上 ) 

首55萬元 : 5% 
其後的25萬元 : 8% 

 80萬元以上的部分 :12% 

約0.8% 
(約18 000個物業

單位 )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tsybr1835351702425c_20240529-c.pdf


 

 

附錄2 
 

獲豁除於擬議累進差餉制度涵蓋範圍的住宅物業單位 

 

 差餉物業估價署須就每個作為各別或獨立的租賃或持有

單位而持有或佔用，或根據任何特許而持有或佔用的物業單位，

評估其應課差餉租值。根據《差餉條例》(第116章 )第10條，差
餉物業估價署在考慮某個物業單位的價值是否受任何其他物業

單位的價值所影響，以及該等物業單位在使用上是否屬相關者

等因素後，有權酌情決定將兩個或以上的物業單位作為單一物

業單位一併估價。此外，某些住宅處所或會因其實際環境及佔

用模式 (例如有相當部分住户設施為供不同住户共用的宿舍 )而
令整個處所作為單一物業單位評估。這種多個住宅物業單位或

同一住宅處所內的多個單位作為單一物業單位評估的方式，統

稱為住宅單位的 “整體 ”評估。  
 
2. 就住宅單位的整體評估而言，如該單位的應課差餉租值

超出55萬元的範圍，將須按擬議累進差餉制度階梯計算差餉。
這類物業單位可包括整幢公屋單位大廈、大學的學生宿舍、公

立醫院的員工宿舍，以及宗教機構轄下的宿舍。按 “能者多付 ”
原則向這類物業單位徵收差餉，並非實施擬議累進差餉制度的

原意，因此，政府當局把這類住宅物業單位豁除於擬議累進差

餉制度的涵蓋範圍，以免這些物業單位須繳納較高額的差餉。

具體而言，以下幾類以整體方式估價的住宅物業單位無須按擬

議累進差餉制度繳納差餉：  
 

(a) 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提供的租住公屋、
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提供的大坑西邨租住房屋，

以及公營房屋計劃下稱為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的

物業單位。這些物業單位旨在為低收入家庭或目標

群組提供可負擔居所；  
 
(b) 註冊非牟利學校提供，且位於學校註冊證明書指明

處所內的宿舍，以及《教育條例》(第279章 )第2條所
列專上院校 1  提供的宿舍，而物業單位內相當大部

分住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予共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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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醫院管理局和香港中醫醫院提供的宿舍，2且物業單

位內相當大部分住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
施 )是設計予共用；及  

 
(d) 宗教機構 (在《2024年差餉 (修訂 )條例草案》內界定

為擁有或佔用完全或主要供公眾作宗教崇拜之用的

物業單位 3的機構 )提供的宿舍，且物業單位內相當
大部分住户設施 (例如廚房設施和衞生設施 )是設計
予共用。  

 
 
 
[資料來源：改編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2024年 5月就《 2024年
差餉 (修訂 )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6及7段。 ] 
 
 
 
 
 
 
 
 
 
 
 
 
 
 

 
1  包括接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 8間大學、香港都會大學、職業
訓練局、香港演藝學院，以及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章 )註冊
的專上院校。  

 
2  香港中醫醫院開始提供醫院服務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刊登

憲報公告，實施把部分由香港中醫醫院提供的宿舍豁除於涵蓋範

圍。  
 

3  現時，根據《差餉條例》(第 116章 )，完全或主要供公眾作宗教崇拜
之用的物業單位可獲豁免差餉。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tsybr1835351702425c_20240529-c.pdf


 

 

附錄3 
 

《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劉國勳議員 , MH, JP 
 
 

委員  郭偉强議員 , BBS,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JP 
江玉歡議員  
李鎮強議員 , JP 
洪雯議員  
龍漢標議員  
 
(總數：7位委員 ) 
 
 

秘書  石逸琪女士  
 
 

法律顧問  鄭朗晞先生  
 
 

 
 



 

 
 

附錄4 
 

《2024年差餉 (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  
 

曾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的團體/個別人士名單  
 
 

1.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2. 一名公眾人士  
 
 


	委員名單

